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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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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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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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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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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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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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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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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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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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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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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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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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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
規 若 均 謀 第 王文 方令 杏 復
且戶ζ, .回、電2..一 寸A寸G 而 九 處 七 本

' 事 據 為 i\.. 等 十 部 三貝包

稅 人
以 虛 i\.. 機 年 七 處

捐 所
J古K月t= 

偽 i\.. 關
七 十 /'\.... 

稽 提 求 J，這泣~ 號 開 月 年 十
徵 房 出 ，田、之./>' 函 會 - /\... /'\.... 責 一
機 屋 表 核 研 十 月 年人關 契

手多
河" 復 商 四 十 四

仍 手兌 轉 等 本 戶丹 日 九 月
應 及 其 依 部 獲 邀 日 十

予 土 不 法- 以 至文 集 t口A 九
以 士也 動 無

. 
結 內 財 日. 

r月f一，』，已 手多 產 安文 一-，
J切E爾þ... 政 稅 u的

理 轉 之 之 一 。 部 第 處
已= 現 所 情 物 上 、 - 大-

一
一 值 有 形 數 述 省 -且-

一/、

J即~k' 申 才華 外 責 結 r--... 入 于_..‘ 
' 報 。 ' ' .面).闖J、包 市 /'\.... 第
自 案 來 各 除 並 '--./ 九 。屬 件 函

貝 有 生豆 正文 號 九
正 ' 

E司 責 主、t是z ;去 府， 函 一一言兌

一，學回 已 契 反 務 財 釋 四

。 f、寸* 明
約 強 部 政 r--... 。-

L一一 A口K 一 均 制
七 廳 附 號已=

因 三j長刀、
開 為 或 十 r--... 7証月F?Y/ 函

u:c 手兌 會
公口』 替計可 年 局 本 。

條 法 止 /'\.... '--./ '--./ ' 、生、、去-0 
-國﹒ 例 去~@時H

有 之 月 及 內

屋 及 前 安文 規 七 i口h 毛何弋手p‘ 
妻之 土 手丈 ' 丸戶， 日 北 ' 
責 士也 各 ' j去 市 鋒、E司

' 稅
. 買 或 70 政 經. 

若 j去 . 
交 f玲、 律 府 本. 

，宙宇 之
. 

人 通 于v忌， 士也 部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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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 ~p 量 物 節 石在 捐 至 應 事
納 不 為 數 ' 全世，責屯12 稽 本 益

人
稅 且ρL 之 責 f學、 所 徵 部 疑 所
通 才走

. 
之 才告 有 機 上 義 提 1' 

知 用 若 數 一 權 5月 開 。 韌J、
聿E司 本 吾友 .::.X 、 物 移 1-于回 函 稅
之 節 數 申 宴支 轉 通 言兌 申

1丁- 規 弓，ι〈、 報 責 登 知 明 報
為 尤戶， 申 ' 之 言己 各 - 案?

一
' ' 報 均 申 前 有 後 件
系g/.三， 由 案 尚 報 ' 關 手支 ' 
響 稽 件 未 案 手;己 品田 所 已
A口、 f設 中 核 件 捐 事 稱 符

j去 機 之 發 ' 稽

人
. 公口』. 

℃貝耳， 關
一 納 均 徵 自 一--， 契

'3血r._ 暫 七4止九, 稅 未 機 1丁- '惟 稅

人 緩 ' 通 核 關 協 方令 條
2恥馬之主 核 業 知 發 得 調 '3正t 例

ιA 發 是呈 聿E司 學內 暫 ' 理 之

辦 納 核 之 稅 緩 在 後 規
王里 稅 發 a情 通 就 ，學回 尚 尤戶，

不 通 納 形 知 申 事 未 ' 
動 失口 稅 下

書 報 人 核 稅
產 聿曰 通 ' 而 案 未 發 捐

戶丹 ' 失口 /λf守百
_._ 

件 達 納 稽
口

有 避 聿曰 由 ' 辛亥 成 手~ 往支
權 兔 ' 稽 ~p 發 協 通 機
登 因 就 往支 其 納 議 失口 關

言己 稽 他 機 過 稅 或 主E司 仍

取 徵 τ4ι 九 關 用 通 訴 一月zzU- 應
1守白 機 申 本 章*"巳C 知 J吾.. 呵月，主 . 

予. 
產 得自 報 芳令 園 主E牙 司 . 

以. 
權 暫 案 職 應 法

. ，λ血』。 . 
之 緩 件 權 才告 L一一 機 ' 王里

權 核 ' 裁 一 一
關 稅 '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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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|、

i\ .. LE2 A 均 ιA 無 換 至 -",.--..., 
一

條 中全 財 准 及 法 、 方令 九 。

~毒、 附 稅 退 已 取 贈 主J刀、 四 在文

便為 上 第 還 辦 得 與 手兌 一 針
開 i\.. 房、 竣 產 、 條 - 對

一
民 - 已 所 權 分 例 號 上

一 一
Æi 函

一
態支 有 者 割 第 函 開

務 刁'13，少/ .-1- 納 權 ' 司'τ- - 作 函
/、 一

' 本 .-1- zJk刀、 登 如 為 條 成 言兌

/、

規 '--'" .-1- 稅 吉己 原 ' f毒、 手指 明
/、

尤戶、 在 .-1- ' ' 移 或 有 充 -
/、 一

稽 素 - 前 主豆 轉 因 3月 規 後-
一f鼓 ' 七

經 :去 契 占 主~、 Aρ-L a 手丈
機 故

號 本 院 約 有 手;己 ' 
本|關 契

及
部 民 撤 取 課 茲

庭、 稅 86 分 事 益高 寸A于g 手兌 檢 部

方? 4以 11. 別 庭 或 所 範 附 過日

'3血丸， 較 21. 
以

言周 解 有 園 上 才令

主里 委員
iEA 3 

70 , 解 除 才華 之 開 /\.. 

契 似 3. 貝
. 者 規 本 十

財 ' 
稅 不 12. 責 或 ' J戶ζ戶- 部

牙兒
年申 動 ￡EA 2 業J刀、 因 應 ' i\. 

報 產 第 財 約 法 申 規 十
i\.. 案 取 秀兌 不 院 報 A戶L、 一 月|
.-1-

件 寸A守g /、 第 存 判 繳 不 年 十|
後 手兌 一 - 在 j矢 納 動 函 日

九 一
十 It:生 一 ' 塗 三J章刀、 產 影 以|

質
一

九 已五 一 銷 手兌 有 本 L口A 

日 。 七 - 辦 房 。 貝 財- ' 一
內 韌J、、 一

-且- 竣 屋 a惟 責 去吾主月 手兌/、

審 稅 四 號 塗 移 報 、 參 第|
杏 條 i\.. 、 多高 轉 繳 承 考 /\.. I 
Y'去L, 例 號 81. 登 登 契 正缸 。 一
竣 第 函 6. 言己 言己 手兌 、 。|

' 十 釋 2. ' ' 後 主已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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